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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針對「苯乙烯聚合物」反傾銷調查 

最終通知報告摘譯 

駐土耳其代表處經濟組 

2025/11/21 

1. 一般資訊及程序 

 

1.1 範圍及法律依據 

最終通知報告 (1)本通知依據 1989 年 6 月 14 日第 3577 號《防止進口不公平競

爭法》（以下簡稱「本法」）、1999 年 10 月 20 日部長會議第 99/13482 號決議之《防

止進口不公平競爭決定》（以下簡稱「本決定」）及 1999 年 10 月 30 日第 23861

號公報發布《防止進口不正當競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Yönetmelik）的

規定編纂。  

 

1.2 調查 

(1)本調查申請由國內生產商 Aschem Petrokimya Sanayi A.Ş.（以下簡稱「Aschem」）

提交並獲 Dioki 石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Dioki」）支持，A 公司請求

對原產於中國、台灣、印度、韓國、俄羅斯和泰國之「通用級苯乙烯聚合物（以

下簡稱 GPPS）」和「耐衝擊級苯乙烯聚合物（以下簡稱 HIPS）」進口產品展開反

傾銷調查，理由是這些產品以傾銷價格進口，並對國內生產部門造成損害。 

(2)經土國貿易部進口局調查，認定有充分證據顯示存在傾銷、損害及存在因果

關係，足以對自中國、台灣、韓國、印度、俄羅斯和泰國進口之上述進口產品展

開反傾銷之調查。爰依據去(2024)年 5 月 14 日第 32546（2024/18）號公報，針

對源自涉案國家海關稅號3903.19.00.00.00和3903.90.90.00.00苯乙烯聚合物其他

項展開反傾銷調查。 

 

2. 涉案產品及類似產品:略 

 

3. 關於傾銷的認定 

 

3.3 台灣、韓國及印度: 

 

(1)根據該條例第 5 條，採用代表性測試（包括總體測試和產品類型測試）確定

合作生產商/出口商在原產國的國內銷售額是否可用於確定之正常價格(Normal 

Price)。據此，倘同類產品銷售量佔對土耳其銷售量 5%或以上，則根據正常貿易

過程中國內銷售額確定正常價格；否則，根據以推定之正常價格作為正常價格。 

(2)根據該條例第 5 條，採用正常貿易過程測試（按產品類型）確定合作生產商/

出口商在原產國國內銷售額是否可用於確定正常價格。 

(3)爰正常值按以下方式決定： 



2 
 

a）若同類產品加權平均國內淨銷售價格高於加權平均單位成本： 

i）如果高於單位成本之銷售量佔該產品類型總銷售量 80%或以上，則正常值按

調查期間所有國內銷售交易（無論盈利與否）之加權平均值確定。 

ii）如果高於單位成本之銷售量佔該產品類型總銷售量 80%以下，則正常值僅按

調查期間盈利國內銷售交易之加權平均值確定。 

b）若同類產品加權平均國內淨銷售價格低於加權平均單位成本，則正常值依調

查期間獲利之國內銷售交易的加權平均值決定。 

c) 若同類產品在國內沒有獲利的銷售交易，則正常價格依推定正常價格決定。 

(4) 對於合作生產商/出口商企業，根據本條例第 5 條，在以國內銷售為基礎之情

況下，正常價格根據獨立買家在原產國國內市場正常交易過程中為同類產品實際

支付或應付的價格確定。 

(5) 推定正常價格的計算方法為：在從企業獲得的同類產品生產成本的基礎上，

加上根據本條例第 6 條在正常商業交易框架內確定的合理利潤率，以及銷售費用、

一般管理費用和融資費用。 

 

3.3.2 出口價格的決定 

(1) 依本條例第 9 條，合作生產商/出口商企業出口價格以其實際支付或應付出口

至土耳其的受調產品價格為準。 

 

3.3.3 價格比較 

 

(1)為確保公平比較，正常價格和出口價格盡可能調整至出廠價水平，並在同一

貿易層面進行比較。 

(2)根據本條例第 10 條，對合作生產商/出口商企業提出的可能影響價格比較的問

題進行評估，並將已記錄在案且適用的調整反映在傾銷差額計算中。 

 

3.3.4 傾銷差額 

 

(1)根據本條例第 11 條，傾銷差額透過比較正常價格和出口價格的加權平均值計

算得出。最終揭露文件中已全面且詳細地解釋確定傾銷差額的方法和計算過程。 

(2) 對於未配合調查或被認定為不配合調查其他公司，傾銷差額依《反傾銷條例》

第 26 條決定。 

(3) 因此，已回覆問卷的位於台北生產商/出口商—台塑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其他未配合調查的台北公司；已回覆問卷位於韓國的生產商/出口

商—Kumho Petrochemical Co., Ltd 以及其他韓國公司；以及已回复問卷位於印度

的生產商/出口商——Supreme Petro 式會社—以及其他韓國公司其稅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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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損害賠償的裁決 

 

4.9 損害評估 

依據本條例第 17 條 個別評估 GPPS 與 HIPS 產品形成決定實質損害的因素 

4.9.1 通用級苯乙烯聚合物(GPPS) 

(1)觀察到源自於台灣之 GPPS 進口於 2021 年至調查期間(POI)具相當程度增加，

源自於台灣之進口數量規模，2021 年為 1,700 噸，受調期間提高到 18,700 噸。 

4.9.2 耐衝擊級苯乙烯聚合物(HIPS) 

(1)觀察到源自於台灣的進口相當程度且絕對性地增加，源自於台灣之進口數量

規模，2021 年為 181 噸，受調期間增加至 3,700 噸。 

(2)當 2021 年源自於台灣的進口占比為 100 單位時，受調期間增至 2,024 單位 

(3)源自於台灣的進口之消費量占比，在受調期間較 2021 年增加約 20 倍(2,024%) 

(4)觀察到源自於台灣的進口平均單位價格在受調期間低於全部進口之平均單位

價格。 

(5)觀察到源自於台灣的HIPS進口相當程度的削價並壓低國內產業於調查期間的

價格，更進一步地，考慮到源自於台灣進口單位價格自 2021 年至受調期間下降

約 41% 評估倘單位價格下降趨勢持續 其可能在未來將持續地削價並壓低國內

產業價格。 

 

5.傾銷進口商品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5.1 傾銷進口對損害的影響 

5.1.1GPPS 

(1)本報告第三部分決定自受調國家而來的 GPPS 進口為傾銷。 

(2)受調國家傾銷之 GPPS 進口於 2021 年至受調期間相當程度地增加，在此期間  

a.源自中國進口增加 232%； 

b.源自台灣進口增加約 11 倍； 

c.源自南韓進口增加約 298%； 

d.源自印度進口增加約 20 倍； 

e.源自俄羅斯進口增加約 167 倍； 

f.源自泰國進口增加 23%； 

(3)這些受調國家 2021 年至受調期間在土國市場占有率亦相當程度增加，在此期

間，市占率增加情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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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國 224%； 

b.台灣約 10 倍； 

c.南韓約 298%； 

d.印度約 20 倍； 

e.俄羅斯約 164 倍； 

f.泰國 20%。 

(4)同期當土國市場成長 2%，國內產業受有 24%市場損失，評估國內產業市場損

失因受調國家之進口品市占率相當程度增加所致，土國判定此些進口增加為傾

銷。 

(5)源自於受調國家之傾銷進口(已被認定為傾銷之產品)相當程度壓低國內產業

國內價格。 

(6)在損害調查期間，由 GPPS 國內製造產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可觀察到相當程度損

害，其中包括生產、國內銷售量、存貨量與價格、現金流、生產力、產能利用率

(CUR)、市場占有率以及國內銷售的單位利潤率等。 

(7)此外，發現於國內產業之經濟指標所發生損害與傾銷進口同時發生，顯示其

具有因果關係，據此，考量在國內 GPPS 產業所觀察到之實質損害，與受調國進

口增加同時發生，且此些進口相當程度地壓抑同期該產業之價格，評估由國內

GPPS 產業所承受實質損害主要原因為源自於受調國傾銷的進口。 

 

5.1.2HIPS 

(1)本報告第三部分決定自受調國家的 HIPS 進口為傾銷。 

(2)自受調國而來傾銷的進口在 2021 年至受調期間有所增加，自台灣而來進口在

損害調查期間增加約 19 倍，而自南韓而來的進口，雖 2022 年有增加，相較於

2021 年受調期間下降 16%。當受調國涉案產品進口受到評估時 觀察到這些產

品從 2021 年到受調期間增加 20%。 

(3)當自台灣與南韓的進口一同受到評估時，觀察到在 2021 年至受調期間時他們

在土耳其市場佔有率增加。源自這些國家之進口，其市場占有率較 2021 年增加

26%。 

(4)同期在土耳其市場收縮 4%，國內產業受有 24%市場損失，據評估國內產業市

場損失源自受調國進口品市場佔有率重大增加，該些進口認定是傾銷。 

(5)源自於受調國家傾銷的進口相當地削價並壓低國內產業的國內價格。 

(6)在損害調查期間 在 HIPS 國內產業的經濟指標發現具有相當程度地損害，包

括生產、國內銷售量、存貨量與價格、現金流、生產力、產能利用率(CUR)、市

場占有率以及國內銷售的單位利潤率等。 

(7)發現於國內產業之經濟指標所發生損害與傾銷進口同時發生，顯示其具有因

果關係，據此，考量在國內 HIPS 產業所觀察到之實質損害，與受調國進口增加

同時發生，且此些進口相當程度地削價並壓低同期該產業之價格，評估由國內

HIPS 產業所承受實質損害主要原因為源自於受調國傾銷的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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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其他可能造成損害因素 

(1)根據本法規第 17 條，當分析實質損害與傾銷的進口間彼此的因果關係時，已

檢視其他可能影響損害的已知因素。  

 

5.2.1 消費的變化 

 

5.2.1.1GPPS 

(1)在受調產品 GPPS 之市場，觀察到並無需求的縮減在損害調查期間；相反地雖

土耳其在受調的年份與期間消費具有波動，相比於 2021 年，其在受調期間增加

2% 據評估 GPPS 之使用領域以及使用者穿透率主要上仍相同 且因此並無消費

趨勢的改變。 

 

5.2.1.2HIPS 

(1)在受調產品 HIPS 市場，觀察到在損害調查期間需求縮減 4%；自受調國家進

口增加，且國內產業的國內銷售量減少。惟據評估，HIPS 使用領域與使用者穿

透情況主要來說仍然一樣，因此消費趨勢並無重大變化。 

 

5.2.2 源自於他國的進口 

 

5.2.2.1GPPS 

(1)當源自受調國家 GPPS 其受調期間的進口發展受檢驗時，發現這些進口不論依

據絕對或相對觀點來看，皆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2)雖然此些 GPPS 進口單位價格呈現波動-2021 年為 1,739USD/TON；2022 年為

2,016USD/TON，以及受調期間為 1,631USD/TON，觀察到他們維持高於自台灣、

南韓、印度俄羅斯以及泰國進口單價。 

 

5.2.2.2HIPS  

(1)當源自於非受調國家的 HIPS 進口發展其於損害調查期間受到檢視時，觀察到

其進口占比仍維持幾乎相同百分比。 

(2)雖這些 HIPS 進口單位價格出現波動-2021 年 1.940 美元/噸，2022 年 2172 美

元/噸 以及受調期間 1827 美元/噸，觀察到台灣進口品仍維持相當程度高於單位

價格。 

 

5.2.3 國內產業的出口銷售額 

(1) 本報告亦檢視國內產業損失是源自於國內銷售還是出口銷售。 

 

5.2.3.1 GPPS 



6 
 

(1)鑒於調查期間國內銷售佔國內產業毛利潤總額 99%，因此評估認為損失主要

源自於國內銷售。另觀察發現，2021 年及 2022 年及調查期間，國內產業出口銷

售額單位利潤率絕對高於國內銷售額單位利潤率。 

 

5.2.3.2 HIPS 

(1)鑒於在研究期間，國內銷售佔國內產業利潤總額 89%，因此評估認為損失主

要源自於國內銷售。另觀察發現，2021 年和 2022 年以及在損害調查期（POI）

內，國內產業出口銷售單位利潤率絕對高於國內銷售單位利潤率，且出口銷售額

在整個損害調查期間有所波動，但在損害調查期（POI）有所增長。 

 

5.2.4 其他因素 

(1)經確定，在調查期間和損害調查期間內，與往年相比產品生產技術變革和國

內生產商之間競爭等因素均未發生不利變化。 

 

(2)爰經評估，因果關係評估中審查事項之性質或程度不足以削弱或完全消除傾

銷進口產品與國內產業遭受之實質損害間的因果關係。 

 

6. 結論 

 

(1)根據上述資訊，經調查後編纂之最終揭露文件現提交相關各方，以徵求其意

見和評估。 

(2)收到有關各方意見和主張後，將把包含最終調查結果和評估調查報告提交進

口不公平競爭評估委員會，由其作出最終決定。 
































































